
医师执业多机构备案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医师执业注册（多机构备案）

二、实施主体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三、适用范围

在同一执业地点多个机构执业的医师

四、事项类型

行政备案类

五、实施依据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令第 13号）第十条

六、申请条件

在同一执业地点多个机构执业的医师，应当确定一个机构作为其

主要执业机构，并向批准该机构执业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注册；

对于拟执业的其他机构，应当向批准该机构执业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分别申请备案，注明所在执业机构的名称。医师只有一个执业机构的，

视为其主要执业机构。

七、办理材料

（一）本人办理

1.《医师多机构备案申请表》（一式 2份）

2.《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3.近期小 2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2张）

（二）委托人办理：除以上材料外，还需提交委托书。

八、办理流程

（一）收件

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场告知申请人不予受

理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

的应当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在受理通知书上告知申请人向相关

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的，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不能当场审查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出具收件通知书；规定时间内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出具包含具体补正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通知书；能当场判断申请材料需

要补正的，应当场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二）受理

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

根据一次性告知通知书内容进行补正后达到受理条件的，出具决定受

理通知书（收件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一次性告知通知书的从收

件之日起即为受理）。

（三）审核

提出初步意见，转入决定步骤。

（四）决定

申请符合规定的，准予许可；申请不符合规定的，不准予许可。

（五）送达



窗口领取

九、承诺办理时限

1个工作日

十、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十二、咨询电话

0418-2695052

十三、办理地址及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新邱区卫生健康局医政科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四、结果领取方式

窗口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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